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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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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款部分 

優化措施 

專款部分的成效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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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 

• 於2005年設立 
 

• 目標是： 

鼓勵非政府福利機構擴展網絡，以爭取商業
機構參與扶弱工作；以及 

鼓勵商界承擔更大的企業社會責任，合力建
立一個團結和諧、充滿愛心的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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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撥款 
• 政府自2005年起已向基金注資共12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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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

2015

2010

2005

2005年 
2億 

2010年 
2億 

2015年 
4億 

2018年 
4億 



非政府福利機構/學校從商業機構獲得捐助，政府因
應商業機構的捐助，提供配對資金，支持申請機構
推行社會福利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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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模式 
 民商官協作 



服務對象 

基金分為恆常部分及專款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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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常部分 
(自2005年起) 

扶助弱勢社群的 
福利項目 

 
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推行更多

課餘學習和支援項目 
以協助全人發展 

專款部分 
(自2015年起) 



恆常部分的推展情況 
獲批的計劃數目及基金撥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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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輪 (2005年) 
(申請機構只可 
遞交1個申請) 

第十輪 (2015-16年) 
(申請機構可遞交 
最多10個申請) 

第十一輪恆常部分的申請 
 截止日期：2018年6月29日及9月28日 

 共79個申請  

 現正審批各個申請 

 

 

 

 

(萬元) 

獲批的計劃數目 基金撥款 
 



恆常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共有918個計劃成功獲
得資助 

由185間非政府福利機
構營運項目 

商界伙伴數目超過1400
個 

超過100萬名弱勢人士
受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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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十輪恆常部分獲批的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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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常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主要受惠人士組別(第八輪至第十輪申請) 

主要受惠的弱勢人士 
基金批出的資助額 

(百萬元) 

兒童 47.38 

家庭 43.03 

長者 36.53 

青年 26.51 

殘疾人士 18.77 

新來港人士 7.14 

少數族裔 3.96 

其他弱勢人士 3.36 

總額 186.68 



專款部分的開展 

於2014年5月7日諮詢扶貧委員會轄下的教
育、就業和培訓專責小組 

採納小組成員意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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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項計劃獲批的資助上限 
200萬  300萬 

中小學校 
可以申請專款 

會考慮與過往內
容相似而有效益
的申請 



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 

專款推行 

第四輪專款部分的申請 

 截止日期：2018年3月29日 

 共50個申請 

 現正審批各個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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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輪 

第二輪 

第三輪 

第四輪 

2015年1月 

2015年12月 

2016年12月 

2017年12月 



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共有191個計劃成功獲
得資助 

由50間非政府福利機構
及58間學校營運項目 

商界伙伴數目超過270
個 

約10萬名來自基層家庭
的中小學生受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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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三輪專款部分獲批的計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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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學校 

主要因應校內合資格學生不同的發展需
要，在課後或學校長假期期間推行廣泛
類別的全人發展活動 
 

非政府福利機構 

主要透過與區內的社福單位或學校聯繫，
招募合資格的學生接受服務，其中超過
六成受惠對象為小學生，部分項目會在
平日課後(即下午四時至晚上六時半)舉
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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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計劃的服務內容(一) 



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• 多元的學習支援服務包括： 

學科增潤學習 

學習技巧訓練 

文化藝術、音樂及體育活動 

創新科技培訓 

功課輔導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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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計劃的服務內容(二) 



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• 多元的學習支援服務包括(續): 

體驗活動 

興趣班及發展性小組 

歷奇及領袖訓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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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計劃的服務內容(三) 



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• 多元的學習支援服務包括(續): 

義工服務 

友師計劃 

生涯規劃技巧訓練 

職業導向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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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計劃的服務內容(四) 



專款部分的推展情況(續) 

• 多元的學習支援服務包括(續): 

社區網絡活動 

個案支援 

家長支援服務 

親子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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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計劃的服務內容(五) 



優化措施 

進一步簡化申請表格及審批過程 

清楚說明申請項目必須切合香港弱勢人士／社群的福
利需要 

清楚說明項目內所提供的福利服務與活動必須在香港
推行，並且能直接惠及香港的弱勢人士／社群 

清楚說明人手的財務資源，而預算開支最高上限一般
為整體項目預算總開支的50% 

清楚說明行政支援的財務資源，預算開支最高上限為
整體項目預算總開支的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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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與審批 



優化措施(續) 

申請機構須證明其財政狀況穩健及有足夠能力完
成建議項目 

項目在申請基金之前、期間及項目開展之後均不
可重覆獲得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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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管服務 



專款部分的服務成效 

時期：2018年1月至3月 

項目：74個在2017年8月前完成的項目 

形式：文件評閱、問卷調查、 

                 深度訪談及聚焦小組(其中10個項目) 

參與的持份者 : ~ 54間非政府福利機構/學校 

 ~ 54間商業伙伴 

 ~ 51位學生及其家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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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檢討 



專款部分的服務成效(續) 

民商官協作帶來更多政府和商界的財政
資助及其他資源（96%及93%受訪者認同） 

加強社會對基層家庭的中小學生的支持 

（89%受訪者認同） 

推廣或實現企業社會責任（91%受訪者認
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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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檢討結果(一) 



專款部分的服務成效(續) 

商業伙伴不單是捐贈者，更參與項目策劃

設計（43%的項目）、推行（約50%的項目）

及提供諮詢服務（56%的項目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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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檢討結果( 二) 



專款部分的服務成效(續) 

對獲資助項目的成果及成效感到滿意（以10
分為滿分，受訪者滿意度達8.9分及8.8分） 

有關項目成功達到預期的服務目標（以10分
為滿分，受訪者認同達8.8分） 

加強擴展針對基層家庭中小學生的獨特需
要、能力和特質的服務（100%受訪者認同） 

專款具彈性，讓申請機構在策劃和舉辦較
大型的項目時，能更針對個別學生的獨特
需要提供適時的幫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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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檢討結果(三) 



專款部分的服務成效(續) 

紓緩家長親職壓力、改善親職技巧（約90%
受訪家長認同） 

支援家長持續就業或加入勞動市場（超過
70%受訪家長認同） 

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學業成績，他們亦更
願意分享自己的意見及想法 

申請機構普遍滿意現行專款的申請資格、
計劃的監察和管理及撥款安排（約90%受訪者
認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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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檢討結果(四) 



展望／未來的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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